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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任何一方应明确授权另外 一方及其关联公司、 员工、 代理商、 顾问或分包商有权基于履行本协

议所必需的目的存储， 使用和转移任何商业联系人信息， 以便于遵守相关适用法律， 特别是数

据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6. 5任何一方均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技术， 物理和组织安全措施， 以保护另 一方为上述目的而提供的

任何商业联系人信息。任何一方应仅限千为履行本协议规定的义务所必需使用商业联系入信息，

否则需要获得另一方书面授权。

第七章争议和诉讼

7. 1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和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 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经协商不能

达成协议， 则应将争议提交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或校方所在地入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

7. 2诉讼结果对甲、 乙双方有约束力。

第八章协议生效

8. 1本协议有效期： 2019 年____2__月 1 日 至 2021年 9 月 30 日。

8. 2本协议经校方与华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合同章后即生效， 协议正本一式两份， 校方与华

为各执一份。

第九章其它约定事项

9. 1校方应该在协议签字后3个月内（即 2020 年 月 日之前）完成课程投权费支付，

否则本协议自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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